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10.01.14     109 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02.03  高醫學務字第1101100397號函公布 
114.11.12     114 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12.29  高醫學務字第1141104219號函公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同現行條文
	一、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及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健全學生輔導工作，依學生輔導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18條規定設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本條未修正

	二、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1） 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2） 審議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3） 整合校內各單位學生輔導之相關資源。 
（4） 推動社會情緒學習。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之 
      分工與協調。
	二、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1） 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2） 審議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3） 整合校內各單位學生輔導之相關資源。 
（4） 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之分工與協調。
	新增第四項「推動社會情緒學習」。原第四項「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之分工與協調。」修正為第五項。

	三、
本委員會之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生事務長為副主任委員，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其他委員為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職涯發展組組長、校園安全中心主任、專業輔導人員、教師及學生代表等。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二）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連聘得連任。
	三、
本委員會之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生事務長為副主任委員，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其他委員為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職涯發展組組長、軍訓室主任、專業輔導人員、教師及學生代表等。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二）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連聘得連任。
	依據113.12.17高醫秘字第1131104520號函公布高雄醫學大學組織規程，「軍訓室」更名為「校園安全中心」。

	四、
同現行條文
	四、
本委員會每學年度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且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本條未修正

	五、
同現行條文
	五、
本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員列席，校外專業人員得支領交通費及出席費。
	本條未修正

	六、
同現行條文
	六、
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准後，送請有關單位執行。。
	本條未修正

	七、
同現行條文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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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及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健全學生輔導工作，依學生輔導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設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2、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二）審議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三）整合校內各單位學生輔導之相關資源。 
（四）推動社會情緒學習。
（五）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之分工與協調。 
3、 本委員會之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生事務長為副主任委員，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其他委員為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及職涯發展組組長、校園安全中心主任、專業輔導人員、教師及學生代表等。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二）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連聘得連任。 
4、 本委員會每學年度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且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5、 本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員列席，校外專業人員得支領交通費及出席費。 
6、 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准後，送請有關單位執行。 
7、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